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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il 吕

    本标准是对铁道行业标准TB/'F 1395-1981((110 V控制电源屏技术条件》的修订，主要参考了
TB/T 1333.1-2002《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电气设备 第1部分:一般使用条件和通用规则》、TB/T

3021-2001《铁道机车车辆电子装置》以及TB/T 3034-2002《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及其

限值》标准而制定的。在内容上主要增加了有关电磁兼容性方面的要求。

    本标准代替TB/T 1395-1981((110 V控制电源屏技术条件》。
    本标准由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提出并归口。

    本标准起草单位: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王益民、李健鸣。

    本标准于1981年首次发布，本次为第一次修订〔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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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流110 V机车控制电源柜技术条件

1 范 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机车和电动车组用DC 110V控制电源柜的技术条件，试验方法及验收规则等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机车和电动车组上的〕二110 V控制电源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          诺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的

所有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
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TB 1126 机车控制与照明电路标准电压
    TB/I' 1333.1-2002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电气设备 第I部分:一般使用条件和通用规则(idt

IEC 60077-1:1990)

    TB/'r 1508-1993机车电气屏柜技术条件
    TB/I' 3021-2001铁道机车车辆电子装置(eqv IEC 60571-1998)

    TB/T 3034-2002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电磁兼容性试验及其限值
    TB/T 3058 铁路应用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(idt IEC 61373)

环境条件

3.1 海拔不超过2 500 m.

3.2环境温度
    机车外界环境温度为一25℃一+40 r-，内部空气温度为一25℃一+45't，但直接邻近电子元件处

气温可在一25℃一+70℃之间变化。

    电源柜应允许在不低于一40℃环境温度下存放

3.3相对湿度

   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95 (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251C ).

3.4 冲击和振动
    电源柜应能承受使用时的振动和冲击而无损坏或故障，应符合TB/I' 3058中9.10的规定

3.5安装条件
    安装在能防止风、沙、雨、雪直接侵袭的车体内或车体下散热好的箱体内。

3.6生物条件
    应符合TB/I' 1333.1-2002中7.5的规定

3.7化学活性物质
    应符合丁B/I 1333.1-2002中7.6的规定。

3.8机械活性物质
    应符合TB/7 1333.1-2002中7.7的规定。

3.9特殊环境条件
    对使用在其他特殊环境条件时，应由供需双方另行商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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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主要参数

4.1输人电压(U�)

    标称电压范围:0.7 U�一1.25 U�o
4.2 控制电源输入电(U}i )
    标称电压范围:0.7 U�1一1.25 U�lo

    电源纹波电压峰峰值Upp<40 Vo
4.3 输出电压

    标称输出电压范围:直流110 V (1士1.0%)0
4.4输出电压纹波有效值

    <2 Vo

4.5 输出电压稳定调整率
      士1.0%0

4.6 标称输出电流

4.7 输出电流限制值

    镇1.11�0

4.8 转换效率

    额定工况下，转换效率9>90%0
4.9 主要功率散热器台面温升

      <40K.

4.10 电源工作频率

    f->15 kHzo

技术要求

6.，输入输出间需进行电隔离。
5.2 具有良好的抗电磁干扰的能力，对外界产生的电磁骚扰应符合TB/1' 3034-2002的要求。
5.3 在电网供电中断恢复时，具有自动投人正常运行状态的功能。

5.4 装置本身应具有短路、过流、过载等保护功能，亦应具备对内部主要器件(开关元件及整流元件)的
过流、短路和过热以及接地进行保护的功能。

5.5 具有输人电压过压和欠压的保护功能。
5.6 具有对蓄电池充电和充电限流的功能。

6.7 电源柜内应有冗余备份，可进行故障切换。

5.8静态电压调整率
    在与蓄电池并联运行，并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能维持输出电压在110 V (1士1.0%)范围内，且

无振荡现象。

    a)输出电流在0--I。间变化时;
    b)输人电压在0.7 U。一1.25 U。间变化时;
    c)周围环境温度在一25℃一+45℃间变化时;
    d)控制插件在+70℃环境温度下工作时。

5.9动态特性
    产品的动态特性应满足:

    a)在与蓄电池并联运行条件下，启动时间(电压上升到110 V的90%所需的时间)应不大于0.2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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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)当负载突变和网压突变时，超调量应不大于10%，调节时间应小于0.1 so

    根据TB 1126的规定，设备应能在0.7 U�-1.25 U�范围内正常工作。0.6 U�-1.4 U。之间、不超
过OAS的电压波动不应造成损坏;设备在电压波动期间可能无法发挥其所有功能。

5.10 温 升

    产品温升应满足:

    a) 主电路温升应满足TB/'T 1333.1-2002中8.2.2.3的要求;
    b)控制电路温升亦应满足，B/1' 1333.1-2002中8.2.2.4的要求。

5.11绝缘性能
    产品的绝缘电阻值应符合其技术条件中的规定。

5.1，.1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
    按照」'B/1' 1333.1中8.2.6的要求选择，根据用户提出的过电压类别、环境污染等级、绝缘材料

CTI值以及绝缘电压等级来选择产品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。在一般情况下绝缘材料的CTI值应不

低于175 V o
5.11.2 工频耐受电压

    输人电路对地、输人电路与输出电路之间、输出电路与控制电路对地的耐受电压值应符合们3厅

1333.1-2002中表8的规定。

5.11.3 耐湿性能

    应满足TB/1 3021-2001中12.2.5的要求。

5.11.4 着火危险性
    对于必须承载载流部件和接地部件的绝缘材料(除陶瓷外)，灼热丝顶端的试验温度优先推荐

960℃考核;对于不承载载流部件和接地部件的绝缘材料(除陶瓷外)一般可按650℃考核。

5.12 低温存放
    试品应允许在不低于一40 r-环境温度下存放。

试 验

6.，试验分类

6.，.， 型式试验。

6.1.2 例行试验。

6.1.3装车运行试验。
6.2 试验项目按本标准表1规定执行。

序号 试 验 型 式 例 行

1 一般检查 丫 J

2 性能试验 了 J

3 低温试验 召

a 高温试验 J

5 交变湿热试验 J

6 电磁兼容性试验 丫

7 绝缘试验 丫 J

s 振动、冲击试验 汀

9 低温存放试验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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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1(续)

序号

一 一4t手     4aWi >}ml一一
标有“J”号的为强制性试验。

标有“一”号的取决于用户与制造商之间的合同要求

以上试验时，环境温度规定为+25℃士IOU I

试验方法

  一般检查

型 式 例 行

}注”
}注“:
口圭全

6.3

6.3.，

    外观质量不应有影响使用的缺陷，外观尺寸、安装尺寸、布线、零部件安装和焊接质量应符合图纸要

求。电气间隙、爬电距离以及绝缘材料CTI值和灼热丝试验应符合产品要求。
    控制插件的元件安装、表面涂敷、接线和焊接质量应符合图纸要求

6.3.2 绝缘试验

6.3.2.1 绝缘电阻的测量

    耐压试验前后应重新测量绝缘电阻。

6.3.2.2 工频耐受电压试验

    输人电路对地、输人电路与输出电路之间、输出电路与控制电路对地的耐受电压值应符合TB/I'

1333.1-2002中表8的规定。

6.3.3 性能试验

    ,胜能试验电路图见本标准图1所示。

              K1,K2— 交流空气接触器;

          K3, K4, K5— 直流空气接触器;

            PV1,PV2— 电压表;

            PR1,PR2— 可调电阻;

                  PA— 电流表;

                    R1— 电阻;

                  Ul 稳压电源;

                  F— 熔断器;

                  G— 蓄电池

        注:也可以采取其他性能试验的电路方案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图门 性能试验电路图

6.3.3.，静态性能试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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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3.1.1  U,=U�,=110V时，输人标称电压U�，使输出电流在。一I。间变化，输出电压值应在
110 V (1士1.0%)范围内口

6.3.3.1.2  U,=U�,=110V时，输人电压为0.7 U�，使输出电流在。-- I。间变化，输出电压值应在

110V(111.0%)范围内。

6.3.3.1.3  U1=U�1=110V时，输人电压为1.25 U�，使输出电流在。一1。间变化，输出电压值应在
110V (111.0%)范围内。

6.3.3.1.4  U1二U�1=110 V时，限流特性试验，保持输人标称电压U�，使输出电流大于1.11�，此时，

输出电压值应开始下降，限流保护应动作
6.3.3.1.5  U,=137.5 V时，重复6.3.3.1.1一6.3.3.1.4步骤

6.3.3.，.6  U1=77V时，重复6.3.3.1.1一6.3.3.1.4步骤。
6.3.3.1.7 上述试验的输出电压纹波有效值应小于等于2V,

6.3.3.2 动态特性试验

6.3.3.2.，启动特性:U，二U,j=110 V时，输人标称电压U�，调节负载，可在I。及0.1 1�-0.15 1�
两种情况下启动，记录输出电压示波图。

6.3.3.2.2 负载突变时动态特性:U1二U�1=110V时，输人标称电压U�，输出电流由0.1 I� -0.151�
突增至0.81n-I二或反之，记录输出电压示波图。

6.3.3.2.3 网压突变时动态特性:U,=U�1=110V时，电源屏处于正常工作状态，使输人电压由

0.7叭突增至U�，或由1.25U。突减至U�，记录输出电压示波图。

6.3.3.3 故障切换试验:做完一组性能试验后，转换至另一组重复以上试验。
6.3.4 低温试验

    试品低温试验应按TB/T 3021-2001中12.2.3的规定进行。
6.3.5 高温试验

    试品高温试验应按TB/1' 3021-2001中12.2.4的规定进行。
6.3.6 交变湿热试验

    试品交变湿热试验应按TB/1' 3021-2001中12.2.5的规定进行。

6.3.7 电磁兼容性试验

6.3.7.， 静电放电试验(对外壳施加)

    按TB/1' 3034-2002第8章中表9的要求进行试验。试验时，试品应在额定工况下，且接地良好。

试验等级见本标准表2所示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2

等 级
接 触 放 电

        kV

空 气 放 电
        kV

          8

It 能 评 定

6.3.7.2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

    试品在额定工况下，按TB/1' 3034-2002第8章中表7、表8的要求进行试验。控制电源端口，试
验等级为3级;T/O线及通信线接口试验等级为4级，其要求见本标准表3所示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3

控制电源端口

2 kV, 5 kHz

1/O线及通信接口

  2 k V 5 kPlz

隆能评定

6.3.7.3 很涌抗扰度试验

    按TB/I' 3034-2002第8章中表7、表8的要求。试验时，试品应在额定工况下，对其控制电源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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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加浪涌干扰脉冲。试验等级及性能评定要求见本标准表4所示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4

一 控制电源端 一 性 能 评 定

R-4-1
  1 kV

Al-A
  2 kV

6.3.7.4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
    试验在吸波暗室内进行，按TB/1 3034-2002第8章中表9的要求，试品在额定工况下，施加射频

辐射干扰，其要求见本标准表5所示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5

等 级
严 酷 度

    V/m
性 能 评 定

3 10 A

注:对于放置在列车车箱、司机室或机车车辆外部的设备(车顶)，应该使用20 V/m的严酷等级。

6.3.7.5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试验

    按TB/13034-2002第8章中表7、表8的要求，试品在额定工况下，在控制电源端及1/O线、控制
线施加射频场感应传导骚扰，其要求见本标准表6所示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衰 6

控制电源U�s
        V

1/0线及控制线U_
          V

          10

性 能 评 定

6.3.7.6 电晾端搔扰电压的侧试

    按TB/1' 3034-2002第7章中表3、表4的要求，试品在额定工况下，在控制电源端及电源输入端

口分别进行测量，其要求见本标准表7所示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裹 7

端 口
频率范围

  娥               I

                Q尸限值

! dBy\

控制电源
0.15-0.5 79

0.5-30 73

电源输人
0.15-0.5 99

0.5-30 93

6.3.7.7 电磁辐射骚扰

    按TB/T 3034-2002第7章中表6的要求，试品在额定工况下，在吸波暗室中进行测量，其要求见

本标准表8所示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8

频率范围
  MI Iz

QP限值(10.)

  dBpV/m

40

一
47

  30一230

230- 1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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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.8 振动和冲击试验

    整个屏柜连同其附件按TB/1 3058中9.10的要求进行试验。

    试验后，应无损坏;性能检测时无故障且测试结果不超过允差范围。
6.3.9低温存放试验

    试验温度应为一40℃且持续时间不少于16h，应在箱内温度恢复到室温后才取出被试产品，然后在
环境温度下进行性能检测。

    试验后，应无损坏;性能检测时无故障且测试结果不超过允差范围
6.3.10 温升试验

    在最低电压0.7U。及额定负载的条件下，主电路及其控制电路的温升应符合TB/1 1333.1-2002
中8.2.2.3及8.2.2.4的要求。
6.3.11 装车运行试验

    按‘I'B/I' 3021-2001中的12.2.15要求进行。

检验规则

7.， 电源的检验包括例行试验、型式试验、装车试验。

7.2 型式试验

7.2.，检验样品在例行试验的合格品中抽取，数量为1台。
7.2.2 型式试验全部项目应在同一次抽样的样品上进行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，该产品合格;若发现任
意一项不合格，则该产品不合格。

7.2.3 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应进行型式试验:

    a)新产品试制完成时;

    b)老产品的结构、工艺或材料的改动影响电源技术性能时;
    c)正常生产时，每满3年应进行型式试验;

    d)产品停产1年后，恢复生产时;
    e) 例行试验结果与上次型式试验有较大差异时;

    f)生产地点发生变动时。
7.3 例行试验

7.3.1对每台出厂的产品，制造厂都应进行例行试验

7.3.2 经用户与制造厂双方协商，用户也可以在交货的产品中进行抽样检查试验，以验证例行试验结
果 。

7.3.3在例行试验过程中，若任意一项不合格，均判该产品不合格。
7.4 装车试验

7.4.，装车试验样品必须是通过型式试验的合格产品。
7.4.2装车试验过程中，若出现因设计不合理或工艺不良造成故障，严重影响运用，需修改设计和工艺
的产品为装车试验不合格产品，修改后的样品应重新进行型式试验、装车试验。

7.4.3 装车试验不合格产品不允许扩大应用

产 品标志 、包装和质，保证

8.， 产品标志

    每台产品均应有铭牌，并标明下列内容:
    a)产品型号及名称;

    b)主要技术参数;
    c) 重量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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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d)出厂序号;
    e) 出厂年月;

    f)符合相应的标准代号;

    9)制造商名。
8.2 包 装

    应符合〕B/T 3021-2001

8.3 质量保证

    应符合TB/T 3021-2001

中13.2的要求。

中13.3的要求。


